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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 

境內公司債券回售  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發表。 

 

茲提述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 於2019年8月6日有關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–

華南國際工業原料城(深圳)有限公司(「華南國際」)於中國境內向合格投資者完成發行

2019年第一(“19華南01”)及二期(“19華南02”)境內公司債券(合稱「該等債券」)合共為人

民幣14億元之公告及其中所述之其他公告(合稱「該等公告」)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

司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函義。 

 

根據該等債券的《募集說明書》的約定，截至2021年7月12日的回售申報期完結日，有

五名投資者申報以回售價格人民幣100元/張(不含利息)，回售彼等持有的 “19華南02”境

內公司債券120,000張給華南國際，回售本金金額為人民幣12,000,000元；而近乎所有投

資者表示對本集團信任與支持，並選擇繼續持有該等債券的本金餘額為人民幣13.88億元

直至到期日為止。同時，華南國際宣佈不調整該等債券的票面利率，維持年利率為8%。 

 

隨附日期為2021年7月9日及13日有關該等債券的回售申報情況的公告，謹供參考。有關

該等債券之海外監管公告及相關文件已刋載於深圳交易所網站 www.szse.cn。股東及投

資者務請注意，該等文件乃按照中國境內的相關規定編制，僅適用於華南國際，該等文

件所載的資料不能全面反映本集團的完整情況。 

 

謹代表董事會  

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 

鄭松興  

 

香港， 2021年 7月 13日 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松興先生、趙立東先生、耿梅女士及鄭嘉汶女士；本公司非執
行董事為鄭大報先生及林璟驊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君彥先生大紫荊勳章、金紫荊
星章、太平紳士、李偉強先生及許照中先生太平紳士。 






